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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9_83_BD_E4_BD_93_E8_c73_116188.htm 一、体育硕士专业

学位研究生报考须知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

通过了《体育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》，决定自2005年起在

我国设置体育硕士专业学位。体育硕士专业学位和现行的体

育科学学位相比，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的招生办法、教育内容

、培养模式、质量标准等更突出职业要求，更注重学术性与

职业性的紧密结合，更强调面向行业，为体育系统培养高层

次的应用型、实践性体育专门人才。体育硕士专业学位学习

的年限一般为2-4年，其中累计在校学习时间不得少于一年，

采用部分课程随在校研究生同堂学习和部分课程在寒暑假集

中学习两种方式。 （一）招收对象 在体育领域从事体育教学

、训练和管理工作的在职人员，从事专业运动训练（包括中

小学和大学）的运动训练人员、各级运动竞赛的管理人员、

中高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等，是体育硕士专业培养的群体。 （

二）报名条件 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的招生对象为国民教育序列

大学本科毕业生（一般应有学士学位），具有体育运动实践

经验；或者已具有“运动健将”以上运动技术等级的在职人

员。体育硕士专业学位从2006年开始正式招生，首批600多名

考生将于2006年7月～9月进入21所试点院校学习。 （三）对

优秀运动员、教练员和裁判员招收办法 针对优秀运动员、教

练员的培养，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批准，体育硕士专

业学位从2007年开始对优秀运动员、教练员和裁判员，实行

特殊的招收办法。具体办法如下： 1.招收对象 全国以上比赛



（含全国比赛）中获得单项前六名和集体项目前六名的运动

员（集体项目为主力队员）和担任这些运动员（队）的教练

员、国际裁判员。全国比赛仅限全运会、各单项全国联赛和

全国锦标赛。我院2007年对上述人员的招生人数不超过8人。

2.录取办法 上述考生由各招生单位将拟招收的考生名单报全

国体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（简称“教指委”）秘

书处，经“教指委”审核研究，对这一类考生实行单独录取

。 二、首都体育学院招收“体育硕士”专业学位研究生简章 

（一）招生领域及招生名额 2007年我院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的

招生领域为：体育教学、运动训练、竞赛组织管理。招生名

额：40人。 （二）培养方式 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

采用理论知识与应用能力培养、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培养、

专业素质和综合素质培养紧密结合的培养模式，由学校研究

生导师与具有实践经验的专家指导，重点突出专业技能和综

合素养的提高。 课程学习采用讲授、案例分析、实习相结合

的方式，强化学生实践环节，安排多种实践教学。 （三）学

位论文与学位授予 论文形式可以是专题研究报告、典型案例

分析、大型体育活动实施方案等。修满规定学分，完成学位

论文、并通过答辩者可授予体育硕士专业学位。 100Test 下载

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